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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杨昌学、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熊维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曹浪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12,760,297,848.66 12,353,101,854.37 12,353,101,854.37 3.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435,795,267.31 5,431,481,472.56 5,431,481,472.56 0.08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643,350.21 188,932,208.34 128,869,699.75 -81.13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829,846,326.53 1,413,603,033.17 1,375,059,509.23 -41.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88,786.60 18,660,795.30 16,286,133.28 -84.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27,091.88 6,869,431.94 4,634,278.08 -76.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6 0.47 0.43 减少0.4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26 0.02 0.02 -87.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26 0.02 0.02 -87.00

说明：由于公司2019年12月实施完成重大资产重组购买了渝物民爆67.17%的股权，属于同一控制

下企业合并，对上期报表进行了追溯调整，上期的各项指标已重新计算。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80,166.16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

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980,102.26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

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

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

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

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72,490.34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28,856.06

所得税影响额 -242,207.98

合计 1,261,694.72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41,635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

量

重庆港务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577,934,762 48.69 316,942,093 无 国有法人

国投交通控股有限公司 176,965,618 14.91 176,965,618 无 国有法人

重庆市万州港口（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21,826,900 1.84 0 无 国有法人

赵波 10,598,658 0.89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7,950,000 0.67 0 未知 国有法人

高雪萍 6,113,526 0.52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赵学彬 5,772,503 0.49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邱红缨 2,517,781 0.21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卢庆令 2,379,900 0.20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唐坤虎 2,210,150 0.19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重庆港务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260,992,669 人民币普通股 260,992,669

重庆市万州港口（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1,826,900 人民币普通股 21,826,900

赵波 10,598,658 人民币普通股 10,598,658

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7,9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950,000

高雪萍 6,113,526 人民币普通股 6,113,526

赵学彬 5,772,503 人民币普通股 5,772,503

邱红缨 2,517,781 人民币普通股 2,517,781

卢庆令 2,379,900 人民币普通股 2,379,900

唐坤虎 2,210,150 人民币普通股 2,210,150

王洋 2,094,750 人民币普通股 2,094,75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一）公司前十名股东中，万州港系公司第一大股东港务物流集团控

股子公司，属一致行动人。

（二）除上述情况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

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项目 2020年1-3月 上年年末或上年同期 差异变动金额

差异变动幅

度（%）

原因分

析

营业收入 829,846,326.53 1,413,603,033.17 -583,756,706.64 -41.3 注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3,085,609.91 18,660,795.30 -15,575,185.39 -83.46 注2

应收账款 297,583,796.43 197,891,918.79 99,691,877.64 50.38 注3

预付款项 452,334,811.65 310,879,272.88 141,455,538.77 45.50 注4

其他应收款 107,951,575.83 81,465,596.54 26,485,979.29 32.51 注5

库存商品 616,525,418.83 445,496,061.70 171,029,357.13 38.39 注6

预收款项 728,875,665.17 418,186,105.44 310,689,559.73 74.29 注7

应付票据 91,617,750.00 51,957,600.00 39,660,150.00 76.33 注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5,643,350.21 188,932,208.34 -153,288,858.13 -81.13 注9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

到的现金

995,909,677.01 1,497,406,696.17 -501,497,019.16 -33.49 注10

购买商品、接收劳务支

付的现金

862,231,548.81 1,227,849,689.45 -365,618,140.64 -29.78 注10

注1：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减少，主要系本期受疫情影响商品贸易业务收入减少所致。

注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减少，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受疫情影响减少

且折旧及财务费用增加所致。

注3：应收账款较上年年末有较大增加，主要系本期子公司重庆久久物流有限公司应收账款增加所

致。

注4：预付款项较上年年末有较大增加，主要系本期子公司重庆久久物流有限公司预付款项增加所

致。

注5：其他应收款较上年年末有较大增加，主要系本期子公司重庆果园港埠有限公司其他应收款增

加所致。

注6：库存商品较上年年末有较大增加，主要系本期子公司重庆两江物流有限公司库存商品增加所

致。

注7：预收款项较上年年末有较大增加，主要系本期子公司重庆两江物流有限公司预收款项增加所

致。

注8：应付票据较上年年末有较大增加，主要系本期子公司重庆两江物流有限公司应付票据增加所

致。

注9：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减少，主要系本期子公司重庆两江物流有限

公司存货增加所致。

注10：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及购买商品、接收劳务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减少，主

要系本期总体收入减少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昌学

日期 2020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279

证券简称：重庆港九 公告编号：临

2020－007

号

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29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第七届董事

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9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

法》和本公司《章程》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内容详见今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今日临2020-009号公告）。

同意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号)

的要求，从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

进行的合理变更，可使公司会计政策更加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能够

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和所有股东的利益。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

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同意公司本次会

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

600279

证券简称：重庆港九 公告编号：临

2020－008

号

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第十三次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0年4月29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第七届监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监事5人，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5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

法》和本公司《章程》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进行了认真审核，认为：

1．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

的各项规定。

2．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

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公司监事会未发现参与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此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及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执行新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应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结

果，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表决结果为：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4月30日

股票代码：

600279

股票简称：重庆港九 公告编号：临

2020－009

号

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按照新准则的规范重新评估了公司主要合同收入的确认和计量、核算和列报等方面，对本公

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概述

1、变更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 ）于2017�年7月5日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

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

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 自2018年1月1

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2、变更日期

公司为境内上市企业，根据规定，公司自2020年1月1日开始执行新收入准则。

3、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内容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 公司执行财政部2006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以下简称

“原收入准则” ），企业以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公司收入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

予以确认：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已转移给购货方，收入的金额及相关成本能够可靠计量，相

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公司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

商品实施有效控制。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执行财政部于 2017�年修订并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 新收入准则将原收入准则和建造合同准则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以控制权

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 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

了更明确的指引；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4、变更审议程序

2020年4月29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董事会审议表决情况：同意

9票，反对0票，弃权0票；监事会审议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系公司根据财政部修订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相应变更， 根据新旧准则衔接

规定，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准则，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

整。 变更后会计政策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

公司实际情况。 公司按照新准则的规范重新评估了公司主要合同收入的确认和计量、 核算和列报等方

面，对本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的结论性意见

1.�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可使公

司会计政策更加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

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和所有股东的利益。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2．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此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执行新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应公司的财务

状况和经营结果，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特此公告。

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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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托管资产

2019

年净资产

收益率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4年7月29日，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大股东重庆港务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港务物流集团” ）及其控股子公司重庆市万州港口（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万州

港” ）向公司出具《关于进一步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港务物流集团和万州港承诺将在每个会计年度

终了之日起四个月内向公司通报并披露托管资产经审计后的净资产收益率，内容详见2014年7月30日公

司披露的临2014-040号公告。

现将港务物流集团和万州港托管资产2019年度经审计后的净资产收益率公告如下：

重庆市涪陵港务有限公司（港务物流集团独资）2019年净资产收益率为0.03%。

重庆果园件散货码头有限公司 （2019年港务物流集团拥有51%股权）2019年净资产收益率为

0.0015%。

重庆东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港务物流集团拥有96.55%股权）2019年经营业绩为亏损。

重庆苏商港口物流有限公司（万州港拥有68%股权）2019年净资产收益率为12.74%。

重庆市万州区港务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万州港独资）已于2013年12月被万州港吸收合并，所属6家

分公司变更为万州港口集团忠县分公司、西沱分公司、客运分公司、云阳分公司、奉节分公司、巫山分公

司，这6家分公司2019年经营业绩为亏损。

奉节县港龙储运有限责任公司（万州港拥有60%股权）已于2019年9月转让给无关联第三方。

忠县新生港埠装卸有限公司（万州港拥有40%股权）2016年已实质性停业，2019年未进行审计，预

计该公司2019年经营业绩为亏损。

巫山县抱龙河港埠装卸有限责任公司（万州港拥有70%股权）已注销关闭，并于2018年9月6日完成

工商注销手续。

巫溪县孝子溪港埠装卸有限公司（万州港独资）已被万州港吸收合并，并于2015年11月13日完成工

商注销手续。

云阳县澎溪港埠装卸有限公司（万州港拥有52%股权）已注销关闭，并于2016年3月24日完成工商

注销手续。

特此公告。

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4月30日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潘利斌、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尹志波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斌斌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743,505,196.60 750,047,508.16 -0.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46,639,418.05 645,608,650.70 0.16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743,993.95 -9,907,849.65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58,873,749.50 55,592,176.97 5.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30,767.35 1,542,815.63 -33.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911,493.20 -3,212,410.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6 0.24 减少0.0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22 0.0033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22 0.0033 -33.3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

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49,134.05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

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

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75,412.3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45,552.46

合计 119,274.15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 元

主要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0年3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增减额 增减比例%

应收款项融资 3,872,799.96 6,711,957.82 -2,839,157.86 -42.30

应付票据 3,883,476.63 7,861,364.42 -3,977,887.79 -50.60

预收款项 222,725.36 -222,725.36 -100.00

合同负债 629,434.14 629,434.14

应付职工薪酬 1,011,802.12 3,024,092.84 -2,012,290.72 -66.54

应交税费 1,575,916.40 4,932,386.07 -3,356,469.67 -68.05

主要利润表项目 2020年1-3月 2019年1-3月 增减额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58,873,749.50 55,592,176.97 3,281,572.53 5.90

财务费用 -2,052,168.85 -730,923.75 -1,321,245.10

投资收益 -524,619.14 3,106,671.48 -3,631,290.62 -116.89

营业外收入 39,455.99 853,804.41 -814,348.42 -95.38

营业外支出 314,868.35 69.90 314,798.45 450,355.4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30,767.35 1,542,815.63 -512,048.28 -33.19

主要现金流量表项目 2020年1-3月 2019年1-3月 增减额 增减比例%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6,743,993.95 -9,907,849.65 16,651,843.6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365,654.44 183,358,256.76 -183,723,911.20 -100.2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640,000.00 640,000.00

（1）应收款项融资减少：主要是本期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减少。

（2）应付票据减少：主要是本期开具的汇票减少。

（3）预收账款、合同负债增减变动：主要原因是公司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按新收入准

则的规定，对已收取合同对价应向客户转让商品的款项在报表的“合同负债”项下列报。

（4）应付职工薪酬减少：主要是今年支付去年底预提的年终奖所致。

（5）应交税费减少：主要是今年支付去年底计提的税金所致。

（6）营业收入变动的原因分析：

①公司医药流通业务因受新冠疫情影响，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8.2%，减少415万元；

②公司医药制造业务的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238%，收入增长主要原因是分公司制药厂生产的

乙醇消毒液市场需求大增，本期乙醇消毒液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953万元，同比增加380.79%。

（7）财务费用减少：主要是银行账户资金额较上年同期大，银行利息收入增加。

（8）投资收益减少：主要是今年无投资理财产品，无理财收益。

（9）营业外收入减少：主要是上年同期原分公司国发大酒店注销，清理其债权债务，确认无法支付

的款项较大，本期无该项收入。

（10）营业外支出增加：主要是公司全资子公司北海医药和钦州医药为支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向疫

区及当地红十字会捐赠物资的捐赠支出。

（1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的原因分析：

①公司医药流通业务因受新冠疫情影响，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26.29%；

②公司医药制造业务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 主要原因乙醇消毒液的收入与上年同期相比大幅增

加；由于疫情原因出差受阻、物流不畅，市场投入减少，销售费用下降；

③上年同期投资银行理财产品取得的投资收益较大，本期公司没有购买理财产品无该项收益。

（1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增加：主要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分公司制药厂生产的酒精消毒液

市场需求大幅增加，销售采用先款后货方式，当期收取现金较大。

（13）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减少：主要是上年同期公司投资理财产品到期收回本金和取得投

资收益，本期无。

（14）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增加：主要是本期无对外筹资业务。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

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康贤通等8名股东合计持有的广州高盛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99.9779%股份事宜（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或“本次重组” ），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2020年1月3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 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

案。

2020年1月19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0】0123号）（下称“问询函” ）。 2020年2月22

日，公司披露了《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及修订后的重组预案及其摘要等相关文件。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审计、评估等工作仍在进行中，公司将在相关的审计、

评估工作完成后，另行召开董事会审议相关事项，编制和披露重组报告书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2）公司与控股股东共同出资设立公司

经公司2020年3月30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出资450万元与控

股股东朱蓉娟女士及广州市昊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奈景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同设立

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3,000万元，公司出资占其注册资本的15%。 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4月1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披露的公告。

2020年4月9日，该公司经上海市金山区市场监管管理局核准并取得营业执照。 公司名称为上海汉

虎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注册地址为上海市金山区龙胜路540号304室。

（3）公司全资子公司对外捐赠情况

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海国发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和钦州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先后

向湖北孝感市红十字会、北海市红十字会、湖北省红十字会、钦州市红十字会捐赠了物资及现金。物资捐

赠明细如下：

捐赠单位 受赠单位 物资名称 数量 定向捐赠对象

北海国发

医药有限责任

公司

湖北孝感市红

十字会

乙醇消毒液

（100毫升/瓶）

50,000瓶 湖北孝昌县红十字会

北海市红

十字会

乙醇消毒液

（100毫升/瓶）

20,000瓶 北海市人民医院

10,000瓶 北海市中医医院

10,000瓶 北海市第二人民医院

6,000瓶 合浦县人民医院

4,000瓶 北海市卫生学校附属医院

湖北省红十字

会

乙醇消毒液

（100毫升/瓶）

10,000瓶 湖北省武汉市金银潭医院

20,000瓶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

20,000瓶 湖北省保康县红十字会

钦州医药有限

责任公司

钦州市红

十字会

双黄连口服液 180盒

乙醇消毒液

（500ML/瓶）

6,800瓶

其中：2,000瓶定向捐至钦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800瓶定向捐至钦州市中医医院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潘利斌

日期 2020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538

证券简称：国发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0-024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23日以电话及传真方式发

出了关于召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的通知， 本次会议于2020年4月2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

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8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8人。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召开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钦州医药向银行申请授信的议案》

因生产经营需要，同意全资子公司钦州医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钦州医药” ）向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钦州郊区支行申请银行授信业务，主要包括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等，授信额度

不超过人民币壹仟万元。

上述授信额度不等于钦州医药实际融资金额，实际授信额度最终以银行最后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

具体融资期限、担保方式、实施时间等按钦州医药与农行最终商定的内容和方式执行。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关于在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中增加选举邵兵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的议

案》

2020年4月28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股东潘利斌先生（潘利斌直接持有公司18,390,200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3.96%；潘利斌及其一致行动人朱蓉娟、彭韬、广西国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

200,393,713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43.15%）提交的《关于提请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函》， 其提名邵兵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简历附

后），并提请公司董事会在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中增加《关于选举邵兵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

事的议案》。

对于股东的提名事项，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上述提案在提案人资格、提案提交时间、提案内容和形式等方面均符合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同意将上述提案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邵兵先生将与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其他董事候选人一起采用累积投票的方式进行选举。

邵兵简历如下：

邵兵：男，1972年5月出生，硕士，毕业于吉林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 曾任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狂

犬疫苗室副主任，吉林省中科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法人、总经理。 现主要任吉林省汇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 成都锦盛华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深圳汉盛汇融再生医学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上海斯霖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都汇融同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汇融再生医学资源库（吉林）有限

公司董事长。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上网公告附件

1、独立董事关于股东提名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

2、董事候选人同意提名的函

特此公告。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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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国发股份 公告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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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提名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候选

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21日披露了《关于召开

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告编号：2020-019），公司董事会定于2020年5月14日召开2019年

度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将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

会独立董的议案》、《关于选举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等议案。

根据《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3%以上的股

东，有权向公司提出临时议案。

近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股东潘利斌先生（潘利斌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8,390,200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3.96%；潘利斌及其一致行动人朱蓉娟、彭韬、广西国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200,

393,713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43.15%）提交的《关于提请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

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函》，其提名邵兵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附后），并

提请公司董事会在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中增加《关于选举邵兵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的议

案》。

根据公司股东提名，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核，公司于2020年4月29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

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新增的候选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对董事任职资格的要求。上述提案在提案人资

格、提案提交时间、提案内容和形式等方面均符合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

定。 该提案将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邵兵先生将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的其他董事候选人一起采用累积投票的方式进行选举。

邵兵简历如下：

邵兵：男，1972年5月出生，硕士，毕业于吉林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 曾任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狂

犬疫苗室副主任，吉林省中科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法人、总经理。 现主要任吉林省汇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 成都锦盛华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深圳汉盛汇融再生医学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上海斯霖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都汇融同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汇融再生医学资源库（吉林）有限

公司董事长。

特此公告。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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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9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0年5月14日

3.�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538 国发股份 2020/5/7

二、 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说明

1.�提案人：潘利斌（潘利斌直接持有公司18,390,2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96%；潘利斌及其

一致行动人朱蓉娟、彭韬、广西国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43.15%的股份）

2.�提案程序说明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0年4月21日公告了股东大会召开的

通知，单独持有3.96%股份的股东潘利斌（潘利斌直接持有公司18,390,2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3.96%；潘利斌及其一致行动人朱蓉娟、彭韬、广西国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43.15%的股份）

在2020年4月28日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股东大会召集人。股东大会召集人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有关规定，现予以公告。

3.�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

《关于在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中增加选举邵兵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2020年4月28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股东潘利斌先生提交的《关于提请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函》，其提名邵兵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请

公司董事会在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中增加《关于选举邵兵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并将上述候选人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30日披露的

《关于股东提名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提案在提案人资格、 提交时间、 提案内容和形式等方面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同意将上述临时提案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 除了上述增加临时提案外，于2020年4月21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中的召开时间、地点、股

权登记日等事项不变。

四、 增加临时提案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0年5月14日9�点30�分

召开地点：广西北海市北部湾中路3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二)�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0年5月14日

至2020年5月14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

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

日的9:15-15:00。

(三)�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四)�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暨第九届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暨第九届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5 《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6 《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

7 《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

8 《关于确定公司董事津贴的议案》 √

9 《关于确定公司监事津贴的议案》 √

10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累积投票议案

11.00 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应选董事（6）人

11.01 选举潘利斌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

11.02 选举王天广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

11.03 选举喻陆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

11.04 选举唐先勇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

11.05 选举尹志波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

11.06 选举李勇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

11.07 选举邵兵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

12.00 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独立董事（3）人

12.01 选举宋晓芳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12.02 选举许泽杨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12.03 选举邓超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13.00 关于选举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应选监事（2）人

13.01 选举吕秋军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

13.02 选举黄振华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九届董事会第二

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4月21日、2020年4月30日公司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

告。

2、 特别决议议案：4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4，6-13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特此公告。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30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召开的贵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

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暨第九届董事会工作报告》

2 《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暨第九届监事会工作报告》

3 《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5 《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6 《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7 《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8 《关于确定公司董事津贴的议案》

9 《关于确定公司监事津贴的议案》

10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11.00 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1.01 选举潘利斌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11.02 选举王天广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11.03 选举喻陆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11.04 选举唐先勇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11.05 选举尹志波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11.06 选举李勇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11.07 选举邵兵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12.00 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2.01 选举宋晓芳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2.02 选举许泽杨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2.03 选举邓超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3.00 关于选举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13.01 选举吕秋军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13.02 选举黄振华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

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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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基本情况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

买康贤通等8名股东合计持有的广州高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99.9779%股份事宜（以下简称“本次

交易”或“本次重组” ），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2020年1月3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月4日公司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公告。

二、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

2020年1月19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0】0123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要求公司

对提交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以下简称“预案” ）相关问题

作进一步说明和解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月20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告。

根据《问询函》的相关要求，公司及中介机构对有关问题进行了积极认真的核查、分析和研究，就相关

问题做出了回复说明，并按照《问询函》的要求对预案及其摘要的部分内容进行了修订。关于《问询函》的

回复公告及修订后的重组预案及其摘要等相关文件，详见公司于 2020年2�月2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告。

上市公司首次披露重组方案至发出审议本次重组方案的股东大会通知前，应按照《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信息披露业务指引》 第十二条的规定披露重组进展。 根据上述规定， 公司于2020年2月4日、

2020年3月4日、2020年4月7日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三、重大资产重组的后续工作安排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审计评估等相关工作仍在推进中，相关审计、评估等工作

尚未完成。公司将在相关的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后，另行召开董事会审议相关事项，编制和披露重组报告

书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尚需经有权监管机构批准后方可正式实施。

四、风险提示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需提交本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并经有权监管机构批准后方可正

式实施。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能否获得上述批准，以及最终获得批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

公司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4月30日

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279

公司简称：重庆港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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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称：国发股份


